[bookmark: _Toc76683363][bookmark: _Toc27865]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64]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92号


[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乌苏市康辉棉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202592801572N
住所（住址）：新疆乌苏市百泉镇托古里克莫墩村繁荣路012号
法定代表人：洪*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2024年10月24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度棉花质量监督工作部署的要求，依法对乌苏市康辉棉业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工作，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洪*全程陪同检查，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公司原辅料库房中的皮棉打包布（包套）进行抽样，该公司使用的打包布（包套）外包装上无任何生产厂家标识和合格证，现场随机抽取打包布2套。我局依法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对上述抽检的打包布（包套）进行检验，2025年2月7日，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出具了《检验报告》（报告书编号：2025X-J-QG00177），检验结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中密度、断裂强力不符合GB6975-2013标准的规定，判定为不合格。单项：密度纬向≥118根/10cm，检验检测结果：97根/10cm，单项判定不符合；断裂强力纬向≥220，检验检测结果：200，单项判定不符合。2025年2月17日，执法人员依法向该公司送达了《检验报告》（编号：2025X-J-QG00177）和《检验结果告知书》（编号：2025X-J-QG00177），依法告知了该公司享有的权利，当事人现场签收。2025年2月17日，当事人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复检申请。2025年3月27日，我局收到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250047842MO）复检结论：样品所检项目密度、断裂强力不符合GB6975-2013标准要求，单项：密度纬向≥118根/10cm，检验检测结果：93.2根/10cm，单项判定不符合；断裂强力纬向≥220，检验检测结果：160，单项判定不符合。2025年3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编号：NO.250047842MO）和《检验结果告知书》（编号：〔2025〕0403）当事人认可复检结论未提出异议。                                        
该公司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棉花包装布加工棉花的行为，违反了《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9日立案，并指派艾依本、海山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4月11日调查终结。
经调查，2024年10月24日，我局对乌苏市康辉棉业有限公司使用的皮棉打包布（包套）进行了抽样检验，打包布（包套）外包装上无任何生产厂家标识和合格证，抽样基数：1000套，抽样数量：2套，单价：13.5元/套。经检验判定为不合格，当事人申请复检，经复检仍不合格，当事人对复检结论认可未提出异议。经当事人确认，该批抽检的打包布（包套）共包装998包皮棉，每包皮棉重量：224.38公斤，共计223.93吨，该批皮棉已销售完毕。当事人在现场、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2、当事人提供的复印件1份，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一致；
3、当事人出具的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权限、期限；                     
4、现场笔录1份，证明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的现场检查、抽样和取证过程；                                                   
5、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购进、使用涉案打包布的情况以及加工皮棉的数量和所采集书面证据的真实性；                                 
6、《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抽样单》1份（编号：0000436），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使用的涉案棉布包套进行抽样的过程，以及当事人认可抽样经过的情况；                         
7、《检验委托书》1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对涉案棉布包套进行检验的事实；                                    
8、《服装类政府委托检测申请表》1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委托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对涉案棉布包套进行复检的事实； 
9、《检验报告》2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涉案打包布（包套）经抽样检验密度、断裂强力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事实；                                               
10、《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及《送达回证》各1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检验结果并由当事人签收的事实；                                
11、现场检查照片2张，证明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使用涉案对涉案棉布包套进行抽样、封样的过程；                                           
12、打包布（包套）生产厂家《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在购进涉案打包布（包套）时履行了进货查验（密度纬向单项判定符合）义务的事实；
13、乌苏市康辉棉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关于请求减免行政处罚的申请书》1份，证明当事人经营困难的情况说明。
我局于2025年5月30日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127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棉花包装加工棉花的行为，违反了《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二项：“棉花经营者销售棉花，必须符合下列要求：（二）棉花包装、标识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棉花包装布加工棉花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态度端正，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认识深刻并积极主动改正，在购进涉案打包布（包套）时向厂家索取了检验报告，检验结论符合GB6975-2013的标准要求。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棉花经营者销售棉花，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销售的棉花没有质量凭证，或者其包装、标识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质量凭证、标识与实物不符，或者经公证检验的棉花没有公证检验证书、国家储备棉没有粘贴公证检验标志的，由棉花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处10000元罚款。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1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三份归档。
